
中共浙江大学 文件
信电学院党委发〔2017〕3 号

中共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委员会关于

印发《信电学院分党校 2017 年培训计划》的通知

纪委，各党总支、党支部，团委：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分党校 2017年培训计划》已经学院党

委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党委

2017年 4月 6日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分党校 2017 年培训计划

根据《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党校分校教学工作若干规定（试

行）》（浙大党校〔2012〕4号）和《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关于

实施“先锋学子”全员培训计划的通知》（党委发〔2016〕9号）

的文件精神，并参照《浙江大学 2017 年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计

划》，信电学院党委特制定 2017 年分党校培训计划。具体安排

信息与电子工程
学 院 委 员 会



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增强党性、

提高素质为重点，将理想信念教育和能力建设贯穿始终，努力建

设一支信念坚定、素质全面、充满活力的党员队伍，推动广大党

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基本要求

1.课堂学习与课外自学相结合。分党校每学年将组织不少于

4场专题学习报告会，要求师生党员参加专题学习报告会不少于

2场。每位学员除参与课堂集中学习外，还需参加支部学习，同

时结合学习和工作进行课外自学。要求学员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每年撰写 2篇及以上学习体会，提交给所在支部。

2.集体辅导与支部论坛相结合。各支部要结合专题报告会内

容，结合当前的热点问题开展支部论坛。支部论坛要理论联系实

际，针对国情、社情，结合个人认识，实事求是地进行思想交流、

碰撞以达到对理论认识的提升。每个学生支部每季度至少组织 1

次支部论坛。

3.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实践教育需围绕学习培训的

中心，依照分党校的实践教学计划展开，要求突出主题、注重实

效，切实调动广大党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各支部每月



至少组织 1次党日活动。党日活动内容：理论学习、组织生活、

发展党员、实践活动等。

三、主要内容

培训以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形势政策教育、道德教育、法

治教育等为基本任务，重点开展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

理论教育主要是开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育，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帮助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定共产主义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深入学习把握中央

重要工作部署，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

党性教育主要是开展党章、准则和党的基本知识、党史国史、

形势任务、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加强党的纪律、规矩和反腐倡廉教育，引导党员强化党章党

规党纪意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践行“三严三

实”要求，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

四、教学安排

项目 时间 主题 面向对象

专题讲座

2017年春学期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

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师生党员、重点发展

对象、入党积极分子

等

2017年夏学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2017年秋学期
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文化中汲取全面从

严治党的智慧和力量

2017年冬学期 深入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

2017年 7月 专题党课：国家需求与学科发展 教师党员等

实践教育

2017年暑期 井冈山培训实践 师生党员代表

2017年暑期 师生携手共进一线企业，共谋行业发展

师生党员、重点发展

对象、入党积极分子

等

2017年 践行群众路线，开展志愿服务 师生党员等

2017年 5、11月
重走延安、井冈山等红色革命圣地，传承

爱国情怀
学生党员骨干等

特色论坛

2017年 学“习”讲堂（共 6期）

学生党员、重点发展

对象、入党积极分子

等

2017年 信仰论坛（共 9期）

学生党员、重点发展

对象、入党积极分子

等

特色活动 2017年 6月 微党课大赛

学生党员、重点发展

对象、入党积极分子

等

自学内容 2017年

中央重要工作部署；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

作的重大部署和要求；“双一流”建设战略；

热点时事政治等

师生党员

抄送：各研究所、中心、各科室

信电学院综合办公室 2017年 4月 7日印发


